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
公   告
（2020）皖01破申25号
 
[bookmark: _GoBack]本院根据国购投资有限公司、合肥中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合肥京商融合置地有限公司、安徽国金商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、合肥华源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合肥国购商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安徽蓝盛置地发展有限公司、安徽蓝鼎置地集团有限公司、安徽国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安徽蓝鼎伯廷酒店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管理人的申请，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（2020）皖01破申25号民事裁定，准许国购投资有限公司、合肥华源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安徽国金商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、安徽国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合肥国购商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合肥京商融合置地有限公司、安徽蓝鼎置地集团有限公司、安徽蓝盛置地发展有限公司、合肥中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安徽蓝鼎伯廷酒店有限公司、淮北国购汽车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郎溪国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宣城国购置业有限公司、郎溪国购置业有限公司、郎溪国购广场商业发展有限公司、亳州市国购置业有限公司、宣城国购广场开发有限公司、郎溪国购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、淮北国购广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安徽国购机器人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安徽国购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、无为蓝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无为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无为天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宿州国购广场商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安徽省华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、安徽鼎丰圆商贸有限公司、合肥龙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合肥天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、合肥广发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、安庆锋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安庆众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安徽亚新商贸有限公司、淮北昊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、淮北市国购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、合肥蓝鼎国际酒店有限公司、郎溪凯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、宣城祥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、长安动漫产业集团绿建建设有限公司、亳州国文投资有限公司、安徽国购商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宣城国购广场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43家公司合并重整，并指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安徽分所联合机构为管理人。上述43家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(淮北市、宿州市、亳州市三市所在公司申报地址：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桓谭路66号国购广场金融中心514室，联系人：蔡自发18055141208，办公电话：0561-3073972；宣城市、郎溪县所在公司申报地址：安徽省宣城市宣城国购广场B座写字楼1810室，联系人：韦文津13505608808，办公电话：0563-2020682；合肥市、安庆市、无为县所在公司申报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陶冲湖路与淮海大道交口京商售楼处，联系人：李睿18355189622，办公电话：0551-66220000)，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。逾期未申报债权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上述43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。
    特此公告。  
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
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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